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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除了重大的硬體建設外，還必須重視軟體實力的培養，並且制定政策以利全民推動追求軟體產業的落實與升級。我國參考其他國家之經驗，為了追求軟體自主權，由行政院在2002年成立「NICI自由軟體指導委員會」及「自由軟體推動工作小組」，並自2003年建置「自由軟體入口網站」及擬訂「自由軟體發展推動方案」。同年11月6日，政府為了於我國推動自由軟體，由產官學研各界提出了預計創造120億元產值的「阿里山日出計畫」，未來將會強制規定相關政府機構於採購及使用電腦時，不可僅獨厚微軟的視窗系統，也就是最少須同時安裝兩種系統在電腦之中，且亦必須大幅地增加Linux程式設計人員等等教育訓練。

本研究之目的，乃是結合相關科技擴散之理論，研究分析中央政府規劃此項計畫之目的與成效，並從中分析其政策落實之影響因素，從而提出未來修正政策之建議。


本研究發現，執行單位目前推動本項政策之成效並不符合預期；其主要原印為中央政府之規劃與推動單位無心繼續推動本項政策；承辦人員本身對於該項政策充滿行政惰性；而且當初並未設計政策評估與考核機制，因此目前本項政策已呈現半停頓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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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世紀以來，隨著知識經濟概念的興盛，著名的IMD評比也指出一個國家的科學與技術建設與國家競爭力與國際排名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係。Porter也指出廿一世紀的國家經濟優勢，已經不再是傳統經濟學中的資本、土地與人力，而是知識、以及國民使用知識創造財富的能力(謝中琮，2002)由此可見，新經濟的發展基礎實為知識的創造、擴散、與運用。因此，廿一世紀的國家科技競爭力，除了硬體建設之外，如何培養厚植軟體建設於間，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之一。

隨著時代演變，過去的政府發展至1980年代以後遭受到「能力不足」、「政府失靈」等批評，乃是因為民眾需求不斷增高，且政府卻無法提升相對應的能力與服務來符合民眾之需求。因而1992年時Osborne & Gaebler兩人主張以企業型政府的理念引導政府再造而提了出《新政府運動》一書，主要是企圖將昔日僵化、層級節制的官僚體制，轉變成一種具精簡、彈性、能夠不斷創新、有應變能力的「企業導向」組織（項靖，2005：11）。因此開啟了各國政府組織再造的風潮，各國政府為了因應時代的快速變遷，便開始進行政府組織再造，也就促成當時所謂的「政府再造」運動的風潮。而當政府再造運動搭上資訊通訊科技快速進步與網路普及的時空背景，更激盪出過去所沒有的景象，即是透過資訊通訊科技之應用，各國政府可以藉以改進政府組織，重組公共管理，以實現行政自動化和資訊資源的共用（梁文韜，2006：42），更造就了「電子化政府」概念的出現。電子化政府即是政府透過資訊通訊科技與政府提供之服務的結合，藉由電子化政府的建構，政府得以提供數位化的政府資訊，展現即時、互動、安全、以及個人化的網路服務。
然而，藉由政府藉由資訊通訊科技來將政府電子化固然有其優點，但勢必也有其缺點，即是政府的資料庫中擁有大量人們的個人機密資料，而網際網路的普及使得電子化政府的安全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強烈重視。除了安全性外，政府進行電子化更有個因素是因為期望透過電子化能樽節政府內的成本，透過將政府中之資料與公文等紙本資料電子化，大量減少行政上所需耗費的費用，因而能減少多少成本亦成了重點之一。因此，電子化政府在強調安全性與低成本的基礎上，便有他國政府開始將目標放在剛好擁有低成本且高安全性的「自由軟體」身上，如Linux企鵝作業系統。自由軟體除了低成本與高安全性外，更讓他國政府願意將其導入政府中之原因就是自由軟體的特性即是軟體擁有商業軟體所沒有的高修改彈性，即廠商能為政府機構量身打造專屬的軟體外，藉其高修改彈性更能讓機關中的資訊人員隨著時間與需求來新增或修改所需之功能。也因如此，各國政府便開始重視自由軟體，甚至形成了一股風潮，認為自由軟體應用在政府機關上會產生許多效益，包括了數位落差的減少、成本的降低、安全性與隱私的提高、以及穩定性的提升等，對於政府在運作上能提供不少助益，如南韓政府於2004年10月宣佈，在2007年以前將大量的個人電腦與伺服器都改成自由軟體；中國大陸亦於2004年8月宣佈，基於資訊安全考量，未來電子化政府的作業平台將以開放原始碼的Linux為主；而歐盟在採用自由軟體上非常積極，從中央政府的資訊應用到政府電子化的採購標準，不是被參議院強烈建議於採購時應優先採用，就是政府部門明文規定只能採用自由軟體，倡導風氣居全球之冠（羅桂芬，2003：2）。
有鑑於各國經驗，且依據資策會（2008）於2007年根據台灣百大企業所做的調查顯示，有許多單位或組織已經開始反應無法負荷目前商業軟體的高價格，許多企業選擇採用「自由軟體」的最主要原因即為授權費用與成本，其比例各占了50%以上。我國政府亦逐漸開始有將自由軟體導入的想法，目前政策導向則是期望能先由政府帶頭，為自由軟體推廣形成一股風氣及潮流，能讓更多企業投入自由軟體的應用，且提升國家資訊軟體能力。因此行政院於2002年成立「NICI自由軟體指導委員會」及「自由軟體推動工作小組」，並自2003年建置「自由軟體入口網站」及擬訂「自由軟體發展推動方案」。同年11月6日，政府為了於我國推動自由軟體，由產官學研各界於阿里山會議中提出了「阿里山日出計畫」，預計創造120億元產值。未來更會強制規定相關政府機構最少須同時安裝兩種系統在電腦之中，並大幅地增加Linux程式設計人員等等教育訓練，且於採購及使用電腦時，不可僅獨厚微軟的視窗系統。 
因此由前述看來，我國行政院於2002年才開始成立指導委員會，到2003才擬定推動方案，在推廣自由軟體上仍處於剛起步之階段，因此機關自由軟體的導入與推廣情形並不如其他各國如此踴躍的情形，且由於在政府機關中推行新軟體，或多或少都會遭遇與發生些推廣問題，因而本研究便想嘗試透過理論來進行探究以指出問題與建議。而就筆者檢閱研究其他研究者針對機關使用自由軟體或是某機構採用新科技之相關文獻中，主要都是透過科技接受理論來研究，大多是各自以理性行為理論、科技接受行為理論、計畫行為理論、以及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此四種理論來進行探究，且研究者之研究方向多為透過前述四種理論來探討影響使用者接受新科技之影響因素為何。然而，在探討使用者接受新科技之眾多相關理論中， Rogers所提出的「創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也有許多研究者用來探究新科技在組織內推廣與擴散的過程。依據Rogers(1995)的定義，創新擴散就是「在一個社會體系的成員之間，經由特定的通路，隨著時間的演進，散播創新成果的程序。」其理論定義符合已施行一段時間的研究對象，也就是符合我國推廣中之縣政府，因而激發筆者試圖透過此理論來針對各縣政府於推廣過程之情形進行探討，瞭解自由軟體是如何於機關內進行傳播與擴散，且嘗試提供相關建議，以供政府未來在進行相關方案時之參考。此外，本研究更欲透過新制度論的觀點來了解中央機關於推廣過程中之心態為何，以分析與瞭解推廣成果與中央機關推廣心態之關聯。因此，本研究即是透過創新擴散理論來瞭解縣政府之推廣過程，並透過新制度論的途徑來分析中央機關於推廣過程中之心態，最後便嘗試提供相關建議，以供政府未來在進行相關方案時之參考。
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引言，以分析地方政府作為政策執行者在執行本項政策成效之觀點，分析中央政府在規劃、設計、與執行過程中，以相關理論為基礎，檢驗下列研究問題：
一、我國中央政府目前推行內部自由軟體推廣計畫之擴散過程與情形為何？其成效為何?有何內外部阻力?
二、細目研究問題

(1) 中央機關在規劃、設計、與推廣過程中之心態為何？
(2) 各機關內目前自由軟體推廣計畫之現況為何？有何成效?出現哪些問題?
(3) 依據相關理論檢視規劃單位對於自由軟體之認知
1. 規劃單位基於何種目的推動自由軟體？
2. 規劃單位認為目前使用的軟體與自由軟體間符合業務需求與習慣之情況為何？
3. 規劃單位對於目前使用自由軟體對於其業務影響的程度為何？
(4) 規劃單位對於自由軟體擴散之影響

1. 規劃單位對於執行單位承辦人員使用自由軟體之影響為何？

2. 規劃單位對於執行單位使用人員使用自由軟體之影響為何？

(5) 規劃單位設計之自由軟體擴散之管道

1. 規劃單位是透過哪些方式讓使用者了解與使用自由軟體？

2. 規劃單位提供何種方式供使用者交流使用自由軟體的心得？

3. 規劃單位提供相關技術之資源為何？

4. 規劃單位提供相關學習管道與內容為何？
2、 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之選取上，依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網站中所示，共有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台東縣政府、雲林縣政府、以及屏東縣政府是有進行自由軟體推廣計畫的，其各自皆有利用自由軟體建構各自政府所需求之軟體與系統平台，搭配辦公室自動化來進行自由軟體之應用與推廣。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便針對上述五個縣政府進行調查研究，瞭解各自政府於機關內之自由軟體推廣應用上之情形為何。然而，經本研究於訪談前進行事前詢問後發現，除了宜蘭縣與花蓮縣政府表示有在推廣應用Open Office辦公室文書應用軟體外，台東、屏東、及雲林此三縣政府皆表示該機關僅應用於縣政府資料庫的server端，也就是僅應用於縣政府資料庫的主機端上，由專門的資訊技術人員來管理，僅用來放置與儲存縣政府龐大的資料；而非應用於桌面端上，也就是一般機關人員在電腦上處理業務時會去使用的軟體。由於本研究中有探討使用者的部分，因而排除了沒針對使用者進行推廣的台東、屏東、及雲林縣政府，訪談部分便針對有進行推廣Open Office辦公室文書應用軟體的宜蘭與花蓮縣政府來進行。
此外，訪談對象之選取，本研究主要訪談對象包括了各縣政府內負責該項計畫之主管、承辦人員與使用者，透過各受訪者來清楚地瞭解過程中之相關資訊。其中受訪機關的使用者可分為兩部分，第一個是深入訪談的部分，本研究為確保訪談對象的確是在各自推廣計畫中的使用者，欲透過滾雪球之方式來找尋機關內部的使用者，方式為在與科長與承辦人員進行深入訪談後，透過科長或承辦人員引薦機關中其他非資訊單位的使用者以進行深入訪談；第二個是電話訪談的部分，由於難以透過受訪主管與承辦人員引進機關內非資訊單位的公務人員，而為確保受訪使用者的代表性，透過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將各受訪機關中所有的處列出，並從各處別中隨機選取超過該處半數的科來進行訪談，並以撥打分機的方式來隨機選取科內使用者進行基本問題的詢問。另外，為更了解政府整體推廣自由軟體計畫的相關細節與中央機關在其中之角色與心態，中央機關的部分是選取負責地方政府機關自由軟體推動計畫的行政院研考會來進行詢問，而其訪談對象則是選取負責地方政府機關自由軟體推動計畫的承辦人員。因此，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共可分成縣政府主管與承辦人員、府內使用者、及研考會計畫承辦人員三個部分，詳細訪談資料請見下表一。
表 一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所屬機關
	受訪者職稱
	訪談時間

	宜蘭縣政府
	資訊規劃科科長
	2010.3.10

	
	規劃科承辦人員
	2010.3.15

	
	一般使用者

(深入訪談)
	2010.5.10

	
	各科使用者

(電話訪談)
	2010.5.15-18

	花蓮縣政府
	資訊管理科科長
	2010.3.11

	
	管理科承辦人員
	2010.3.11

	
	一般使用者

(深入訪談)
	2010.4.26

	
	各科使用者

(電話訪談)
	2010.5.18-21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計畫承辦人員
	2010.5.11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3、 相關理論探討
1、 自由軟體 (Free Software)
　　自由軟體依據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的定義：「自由軟體所指稱的軟體，其使用者有使用、複製、散佈、研究、改寫、再利用該軟體的自由」（自由軟體基金會，2008）。而自由軟體賦予軟體使用者以下的四種自由：

1. 「使用的自由」：意指不論目的為何，有使用該軟體的自由（自由之零）。

2. 「研究的自由」：意指有研究該軟體如何運作的自由，並且得以改寫該軟體來符合使用者自身的需求（自由之一）。取得該軟體之源碼為達成此目的之前提。

3. 「散佈的自由」：意指有重新散佈該軟體的自由，所以每個人都可以藉由散佈自由軟體來敦親睦鄰（自由之二）。

4. 「改良的自由」：有改善再利用該軟體的自由，並且可以發表改寫版供公眾使用，如此一來，整個社群都可以受惠。如前項，取得該軟體之源碼為達成此目的之前提（自由之三）。

　　如果一軟體的使用者具有上述四種權利，則該軟體得以被稱之為「自由軟體」。也就是說，使用者必須能夠自由地、以不收費或是收取合理的散佈費用的方式、在任何時間再散佈該軟體的原版或是改寫版在任何地方給任何人使用。如果使用者不必問任何人或是支付任何的許可費用從事這些行為，就表示其擁有自由軟體所賦予的自由權利。然而，「自由」軟體並非全然是「免費」，使用者可以付費取得軟體，或者，使用者也可以免費取得這些軟體，但是，不管使用者是如何取得這些軟體的，使用者必須永遠有權利複製或是改寫這些軟體，甚至販售這些軟體。其常見軟體有Linux、Open Office、與FireFox等等。
此外，雖然自由軟體在國際上越來越受重視，而其自由(Free)的概念卻容易使人誤解其僅能以免費的方式釋出，對其定義有誤解之虞。因此為了降低許多人對於自由軟體的疑慮，有學者提出「開放源碼」（Open Source）一詞，以強調軟體程式源碼開放的重要性，並成立了開放源碼組織（Open Source Initiative, OSI）以推廣開放源碼軟體授權。開放源碼軟體的授權基礎是根據OSI的規範，其主要內涵除了標榜源碼的開放之外，亦包括了自由散布的形式、管道與授權方式等權利義務的規範。期望透過開放性所凝聚的社群開發力量，使軟體功能更臻完善，這也是吸引廠商或軟體開發人員投入的主要原因。
由上述可知，一種軟體目前在國際上有兩種稱呼方式，不過除了二分法外，亦有多數的人認為兩者可以互用，如中華民國軟體自由協會(Software Liberty Association of Taiwan，SLAT)即認為兩者並無區別，並於該首頁上清楚地揭示其任務目標：「1.以宣揚軟體自由的理念為職志。2.以推廣自由軟體與開放原始碼的使用和發開為己任」（中華民國軟體自由協會，2008）。而筆者亦認為兩者並無區別，因此本文所指稱之自由軟體與開放原始碼軟體是並無區別的且可相通的。
2、 新制度論 (New Institutionalism)
　　過去制度論的研究主體著重於制度，或是以制度的角度來進行研究、思考、或是解決問題。而新制度論則是一種新研究途徑，奠基於制度論的基礎，結合20世紀中期以來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研究成果來提供研究者一種新的研究途徑與角度（呂育誠，2002：147）。而學界通常以學者Hall and Taylor的說法來為新制度論分類，主要分成「歷史制度論」、「理性選擇制度論」、與「社會學制度論」三種。簡單地說，新制度論起初即是以「經濟學」與「社會學」為本的兩大學術集團開始，雙方各自透過對其領域限制的自我批判，從各自的方法論出發，以制度為共同研究焦點，一方面探索過去未曾踏入過之對方的研究領域，一方面亦透過此種方式擴大各自的研究範疇，社會學家開始應用經濟學家的來研究經濟學家過去所忽略之正當性、文化、歷史結構等議題，經濟學家亦開始透過社會學家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家過去所忽略之偏好、選擇、集體行動等議題。然而，在雙方互相滋養與應用的情形下，學者卻無法對制度提出一個確切的說法，而使得制度的定義在兩大集團間是非常模糊的，如就社會學來說，其著重於社會現象的結構限制因素的探討，納入受制於制度的個人，即變成「更精緻地討論個人行動的結構限制基礎」；反觀經濟學，則是著重個人集體互動，納入可被人改變的結構限制因素，則成了「更深入地討論社會結構限制的個人基礎」，也就是雙方形成了一種「既相近卻又歧異」的狀態（陳敦源，2002：39-43）。因而，便有「歷史制度論」的集團崛起，嘗試整合理性選擇理論和社會學理論的觀點，探討事件發生的時間歷程之重要性，以建構政策網絡中行動者與制度互動後有別於一致性的脈絡關係。以下將分述三種研究途徑（陳敦源，2002：35-36；劉曉芬，2006：3-4；呂育誠，2002：152-153；黃宗昊，2009：176-177）：
(1) 理性選擇制度論：此途徑是衍生於公共選擇理論，其核心包括了對人理行自力的假說、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與關注實證而非規範性的研究取向等特色。即是假定為人們對於各種不同的結果具有其特定偏好，並且更假定人是理性且自利的，因而在面對各種選擇時，人們會基於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基礎上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與行動。理性選擇制度論於探討制度層面又可分為兩種面向，分別為「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與「均衡制度」(equilibrium institutions)，兩者相輔相成，制度均衡關注的是制度產生後，對於行動者間互動行為會有所規範；而均衡制度則是關注制度是行動者間互動行為下的產物，反映出行動者間策略互動的均衡。換言之，其將制度視為人們有意創設的或是反映出行動者間策略互動的均衡狀態，亦或是被用以達到某種可欲的均衡狀態。因此，理性選擇制度論於探討時，並未考慮個歷史事件過程的時間因素，而是各個歷史過程便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均衡狀態。
(2) 社會學制度論：此途徑衍生於組織社會學、新制度組織理論、與經驗社會理論，其核心包括了對於價值、文化等超越個人之結構限制因素的關注、傾向方法論的集體主義、與不排除規範性議題的研究取向等特色。Ingram and Clay即說明社會學新制度論最重要的面相即是具有利益關係的行動者，在限制之下所做的選擇，其將傳統社會學的結構限制抽離，僅以個人、組織、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來解釋制度與行為。因而Granorvetter認為這種界定打破了傳統制度與文化的界線，並認為二者是互相投射的，如某一組織之所以採用特定的制度形式必須放置在更寬廣的文化環境來理解，制度是鑲嵌(embedded)在特定時空環境之中的。
(3) 歷史制度論：歷史制度論雖同樣以制度為研究焦點，但跟社會學與經濟學來比，卻更具有宏觀的思考範疇。其認為制度除了是網絡中特定的關係型式外，更是種鑲嵌於政治經濟結構中多元意涵與表象概念的表現，如具體建構的法律、抽象概念的風俗習慣等。更認為制度在關係網絡中具有影響與被影響的特質，亦即制度會遭受外界的影響而改變，亦會對外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因而強調從系絡(context)的角度來探討制度與外界因素間的網絡關係。與社會學與經濟學相比，它採取較為折衷的看法，並不否認人們具有計算自身利益極大化的能力，但人們在理性計算的結果上卻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最後往往成為不同團體、利益、理念及制度結構互動後的產物。歷史制度主義關注的焦點在於制度現象發展受制於特定的歷史的遺緒」(historical legacies)及「決策關鍵點」(critical junctures)兩項特質從而發展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模式。
3、 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TPB)
　　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是由Taylor & Todd所進行的研究而提出的理論。Taylor & Todd認為過去的理論對於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覺行為控制皆為單一影響因素。為了更有效地瞭解其影響因素為何，主張採用多構面或多維度之理論較有更強的解釋力(Taylor & Todd, 1995：147)。因此，於1995年針對786為商學院學生為對象，以Ajzen(1991)的計畫行為理論及Davis et al.(1989)的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加入Rogers的創新擴散理論等概念，其將態度、規範及控制等信念分解成多維度的信念變項，研究結果發現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無論在預測行為意願或是對行為解釋的能力，都較科技接受模式與計畫行為理論的結果還來的高，能提供更為全面完整的行為解釋且能更為有效地協助科技管理人員與研究人員來進行研究(Taylor & Todd, 1995：170)。
　　與過去理論相比，分解式計畫行為的優點在於：較有助於研究者在使用時，能更明確地瞭解各個不同信念構面之各自前置影響因素為何，能較過去理論使用單一構面來的深入且更有說服力。並且透過三個信念構面之分解，使研究者更能瞭解各個構面與各個前置影響因素間之關係為何，以及使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更能夠準確地針對各個影響因素進行控制，提升研究之效度（王淑娟，2002：16）。因此，Taylor & Todd保留過去理論的實際行為與行為意願，而將計畫行為理論與理性行為理論中行為態度、主觀規範、以及知覺行為控制分解成各三項更明確之因素，使得行為意願之探討面向更為廣闊。而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各個變項間之關係，如下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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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分解式計劃行為理論

資料來源：修改自”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 by Taylor, S. & Todd, P.A.,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 6（2）, 146.
4、 創新擴散理論(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1)  何謂創新擴散

　　Rogers(1995)將創新擴散定義為：「擴散是個過程，即在一定時間內，社會體系中的成員藉由特定管道，傳播關於某項創新的訊息。它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溝通。而溝通是參與者相互提供資訊、分享資訊的過程，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其特性有（唐錦超譯，2006：35）： 
1. 溝通的過程：是種雙向求同的過程，非單向、線性的行為。過程中，雙方或多方就某特定議題交換意見，進行求同。 

2. 一種溝通的特殊型態：其溝通訊息與創新事物有關，訊息的新穎性賦予了創新擴散的特性。而新穎性亦代表著擴散過程中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意味著資訊、結構的不可預知性。而資訊本身內涵的差異，可在面對各種選擇方案的不確定性時，能發揮出程度不同的作用，而技術創新中所包含的資訊，可以減少解決問題時因果依存關係的不確定性。

3. 社會變遷：創新事物的擴散會導致社會體系的結構與功能皆發生變遷。無論創新事物被接受與否，皆會對於社會造成一些後果與影響，社會進而發生改變。
(2)  創新決策之過程

　　創新決策過程係指「個人或其他決策單位從得知創新的存在、形成對這項創新的看法、到作出接受或拒絕的決定、以及執行和使用創新的整個過程」。其可分為認知、說服、決策、執行、及確認五個階段，以下將分述之（唐錦超譯，2006：185-200；鄭百卿，2009，32）：
1. 認知階段：個人知道創新事物的存在，並且了解其功能，但並不會主動去尋求進一步的訊息。Hassinger指出個人很少會注意到創新資訊，除非他們開始感受到自己需要這個創新，亦即除非創新被認知為何個人的心態與信仰相一致，否則即使接觸到創新訊息也是豪無意義的。
2. 說服階段：個人受到創新事物的屬性即傳播管道的影響，內心會產生對創新事物喜愛或排斥的態度。當個人對新事物有來愈深的感受時，會開始尋找相關的資訊，並決定哪些是可信的資訊。因此在說服的階段涉及個人獲取、尋求相關資訊的程度，個人可由何處獲得資訊，獲取資訊的種類與如何解釋所得資訊與如何解釋所得的資訊等活動。在此階段中，個人會想要了解創新事物將會對他們的處境帶來有利或是不利的後果。
3. 決策階段：個人對於創新事物所抱持贊成或拒絕的態度，此一態度的形成，對於將來採用的行為具有密切的關係。但Rogers 發現儘管持贊成意見的人不少，真正會去採行新事物的人卻不多。決策階段的態度分為贊成(adoption)和拒絕(rejection)。而拒絕又可分成主動拒絕（考慮過接受但還是拒絕）和被動拒絕（並未考慮過接受）。此外，多數人甚至會根據一些較為可行的基礎來試用一項創新事物，以決定創新事物是否能符合個人的需求，並且透過試用階段的觀察，以降低創新事物的不確定性。有時同儕的試用經驗，也可提供相關資訊而加快採用率。
4. 執行階段：執行階段是指個人外在行為的改變，亦即實際拿一項新觀念或事物來操作與執行。在此階段中，仍會出現不確定性，因此行動資訊的獲取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在此階段中，個人會想探尋「從何獲取創新事物？」、「如何使用？」、「會有何種問題的產生、發生問題得可能性、如何解決？」等答案。革新代理人於此必須提供技術上的協助給顧客以使用創新事物。
5. 確認階段：當個人接受或拒絕的創新事物時，其並不表示創新決策過程就此結束。個人會和接受創新事物前一樣，持續地尋求創新物資訊，即是確認階段。個人會去尋求避免不和諧的狀況，或是減少不和諧的程度，也就是說如果接觸到和先前決策相衝突的訊息時，可能就會改變原先決定的決策。
(3)  創新擴散之要素

　　Rogers認為「創新擴散是由創新、溝通管道、社會體系和時間等四個重要因素所構成，其主要的意涵是指一個社會體系內的成員，透過特定的溝通管道，將新概念隨時間的經過在系統內相互傳遞溝通的一種過程。」亦即一項創新，透過特定的擴散管道，逐漸受到成員瞭解與採用的過程。而此過程中可包含以下四大要素：

1. 創新(The Innovation)

　　創新物的認知屬性能有助於該創新物被接受，也就是接受者對於其所認知的屬性。依據Rogers所述，如果被認定為具有較高的相對優勢、相容性、可試驗性、可觀察性和較低複雜性的創新事物，會較其他創新更快被接受。以下將分述之（唐錦超譯，2006：235-260）：

(1) 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係指創新事物比被其取代的現有觀念或技術優或多少的程度，即對於相對於被取代的舊事物，創新所具有的優勢程度。其可包含經濟利益、社會聲望、與滿意度等衡量因素。假使個人認為該創新事物的相對優勢愈高，則其擴散與被接受的程度就愈高。
(2) 相容性(Compatibility)：係指創新事物和目前的價值體系、過去的經驗以及和潛在接受者的需求吻合程度。假使該創新物之相容性愈高，則其擴散與被接受的程度就愈高。
(3) 可試用性(Trialability)：係指創新是否能在有限的資源上被驗證的程度。如可透過階段性的檢驗或是試用的創新物，則其擴散與被接受的程度就愈高。
(4) 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係指創新的後果可讓他人觀察的程度。如後果愈容易讓旁人看到，則其擴散與被接受的程度就愈高。
(5) 複雜性(Complexity)：係指瞭解和使用某項創新的難易程度。如新事物愈容易被瞭解和使用，則其擴散速度也愈快。

2. 溝通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s)

　　所謂的溝通，指的是「參與者相互提供及分享資訊，以達到某種程度共識的過程」。而由於擴散本身是種特別的溝通形態，雙方溝通的資訊內容都和某項創新有直接關連。因此在此之下的溝通管道即是指「資訊從某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的手段或方法。」（唐錦超譯，2006：47）根據Rogers的定義，創新物於擴散時，溝通管道可分成大眾傳播媒體與人際間溝通管道兩種。其溝通管道可分為以下兩種：
(1) 大眾媒體管道(Mass Media Channels)：係指一切能傳播資訊的工具，包括了廣播、電視和報紙等。其通常為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溝通管道，可讓大眾與潛在接受者很快就知道某項創新事物。

(2) 人際管道(Interpersonal Channels)：係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以說服他人接受創新。如於溝通時，雙方或是多方彼此的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和其他方面有很多相似性，則其傳播效果最有效。

3. 時間(Times)

　　時間於許多行為科學的研究當中是不被考慮進去的。不過Rogers認為時間還是有其效力，故仍將納入影響要素之中。其認為在擴散過程中，時間的相關測定包括了（唐錦超譯，2006：49-51）：

(1) 創新決策過程：係指個人或其他決策單位從得知創新的存在、形成對這項創新的看法、到作出接受或拒絕的決定、以及執行和使用創新的整個過程。也就是前述提及的五個階段：認知、說服、決策、執行、及確認五階段。

(2) 創新性：係指相較於同一體系中其他成員，接受創新的個人或其他單位，率先決定採用創新的程度。Rogers將其程度分為：（一）創新先驅者；（二）早期接受者；（三）早期大多數；（四）後期大多數；（五）落後者。其中創新先驅者會主動積極蒐尋創新資訊，其較其他類別的接受者更能化解創新高度的不確定性。

(3) 體系的接受率：係指在某一社會體系中全體（或大部分）成員接受創新的相對速率。接受率通常是以某個體系中具有相當比例的成員，接受創新的快慢來衡量的。且接受率大多是用來衡量某一體系接受創新的情形，而不是以個人為評量對象。

4. 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

　　社會體系指的是「一群相互關聯的單位，一起參與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並達成共同的目標」。其體系可包括個人、非正式的團體、公司行號或其他子系統。社會體系中的每位成員和其他成員可能不盡相同，不過為了達到解決某個問題的共同目標，各個成員間最少要有某種程度的合作。其包括了社會結構、社會規範、意見領袖等等面向對於創新擴散的影響（唐錦超譯，2006：52）。
4、 研究分析架構
　　依據前述相關理論之論述與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分析與比較各縣政府於自由軟體推廣之過程與差異，本研究選擇將分解示計畫行為理論與創新理論進行結合，期望能更了解與確認各縣府於推廣過程中之情形與影響因素為何。本研究即是選擇分解式計劃行為理論中的「主觀規範」此一構面與創新擴散理論中的「創新認知屬性」、「溝通管道」此兩個構面結合以作為本研究主要研究架構。此外，由於創新擴散理論中並未談到能力培養與技術支援的部分，即包含了技術與資源之支援，其可屬於組織或單位提供傳播自由軟體管道之一，可藉由能力之培養與支援來加速自由軟體之傳播，但其中資源支援本研究將其改成訓練支援，乃是因為由過去許多文獻中都大大地強調教育訓練之重要。因而在創新擴散理論的溝通管道構面下，本研究納入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中「知覺行為控制」的部分。
　　然而，本研究在創新擴散理論的部分僅選擇其中的兩大要素：創新認知屬性與溝通管道進行探究，並未考慮將四大要素中的「社會體系」與「時間」納入本研究的範圍內，此是因為自由軟體在政府機關中推行時必定是由上級長官指定下屬使用，並非使用者因自身瞭解而採取接受或認可的行動，就如Rogers於書中所述的「當創新決策是由組織而非個人所負責時，整個決策過程就會變得相當複雜」（唐錦超 譯， 2006：50），因而在此部分難以去測量或研究。並且本研究亦無法從推廣計畫最初的時候開始研究，便難以去統計各個時段內每個使用者的接受程度。因此，本研究依據創新擴散理論與分解式計畫行為理論的模型來針對本研究進行修改（見下圖二）。本研究修改過後之模型包含了三個構面，即是前述的「創新認知屬性」、「溝通管道」、以及「主觀規範」三構面，而各構面又各自有其影響要素，其中各構面之影響要素是依據各過去研究與文獻中最常用且經檢驗後的確有相關之要素：「溝通管道」包含了大眾傳播管道、人際傳播管道、技術支援、及訓練支援；「主觀規範」包含了同儕影響與上級影響；「創新認知屬性」包含了相對優勢、複雜性、及相容性。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見下圖三），主要在於探討縣政府推廣自由軟體時機關內部自由軟體擴散之情形為何，依據Rogers之創新決策過程，整個過程包含了五個階段（認知-說服-決策-執行-確認），且此五個階段並不會有終結的時刻，而是持續互相影響著使用者，因而本研究認為整個擴散過程即為本研究關注焦點，其中各個階段皆會影響使用者接受創新與擴散與否。在本研究架構中，即說明了各個政府機關於推行自由軟體推廣計畫時，機關內的使用者會進入一種五階段的創新決策過程，其中包含了三大構面，即為本研究欲透過深入訪談之方式來針對機關中之承辦人員與使用者進行詢問，透過本研究所歸納出之大三構面以瞭解自由軟體於機關內部傳播之情形為何，且瞭解過程中有何困難或問題會影響使用者接受與否。因此，本研究即是透過創新擴散理論與修改後之模型來探究縣政府推廣過程與成效，並藉由新制度論來分析中央政府機關於推廣過程中之心態為何。[image: image2.png]



圖 二　研究模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image: image3.pn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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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5、 實證分析
　　本研究透過創新擴散理論與本研究修改後之模型對宜蘭縣與花蓮縣政府進行深入訪談與瞭解後，卻發現自由軟體在此兩機關中皆是屬於推廣失敗的。本研究透過理論檢視整個推廣過程，發現了兩機關在推廣過程中皆無法提供足夠之資源，甚至是缺乏的狀態，進而無法改變使用者習慣，導致了目前成效不佳的結果。此外，除了地方機關未盡心在府內推廣自由軟體外，主要會造成如此情況的原因更可回推至決定要推廣的中央機關身上。在檢視整個推廣過程和向研考會深入了解整個推廣計畫後，更能確定這次推廣了這麼多年，而推廣成效卻如此不堪，除了地方政府機關有責任外，中央機關更是脫不了關係。以下將分別說明從創新擴散理論來分析地方政府目前推廣缺失之處及從新制度論的角度來分析中央機關在推廣過程中之角色與心態，最後更說明創新擴散理論應用於政府機關之適用性：
1、 宜蘭縣與花蓮縣政府自由軟體推廣情形
(1)  缺乏大眾傳播管道

　　雖然宜蘭縣政府有建構一個政府機關OSS交流網，但是實際情形是目前呈現停擺的狀態，內容並無更新，且實際上使用率非常地低，因而在此部分是與花蓮縣政府未建構的情況差不了多少。大眾傳播管道在理論中是被視為最有效與最快速的擴散方式之一，觀看兩受訪機關在此部分是非常缺乏的，會導致自由軟體相關資訊無法在機關中快速且有效地傳播出去。

(2)  缺乏人際傳播管道

　　根據創新擴散理論，除了大眾傳播管道外，亦被認為最有效的傳播方式即人際傳播管道，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對自由軟體的擴散是有相當大的助益。然而，就受訪機關之回答可發現各自機關中皆無存在此種傳播管道，也就是同儕間並無討論自由軟體的風氣。而根據本研究分析，其原因可包括教育訓練的不足、沒有適當的使用環境、推廣機關與軟體本身所提供的誘因不足、及無論中央機關、地方機關或使用者本身都存有應付敷衍心理。

(3)  技術支援不足

　　推廣機關若能及時處理與排解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問題與疑慮，對於使用者使用與接受上較有正面影響。然而，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目前卻都只是安排機關中的資訊單位來提供協助，現階段皆並未有軟體廠商指派人員或是專門技術人員提供諮詢與排解問題。儘管使用者目前都是詢問一些基本操作問題，但是未來如果在軟體上發現一些特殊問題時，甚至是版本異動快速而新增許多功能時，此時便會無人可供諮詢而無法為使用者立即解決問題。
(4)  訓練支援不足

　　教育訓練在推廣過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地角色，若推廣機關能提供頻繁且能讓使用者提起興趣的教育訓練，便能讓推廣成效往良好的方面發展。然而，實際情況則是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皆表示僅一年一次，本研究認為若是真的有心要推廣自由軟體，則不應該是如此不頻繁的教育訓練，明顯有敷衍了事的心態，如此心態與做法是難以培養與維持使用者的興趣。此外，除了缺乏頻繁有效的教育訓練，本研究更發現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皆未有相關的測量評估方式以了解機關人員的學習情形與使用能力，推廣機關若能有相關評估測量方式，便能在適當的時間針對教育訓練課程進行修正。

2、 中央機關於推廣過程中之角色
　　在訪談過程中，因受訪機關主管皆表示未來自由軟體的推動都仍需中央機關的協助與配合，本研究便對於我國政府機關推動自由軟體是由中央機關強制或是自行申請。對此，研考會表示是由機關自行申請，該會是扮演一種輔導與鼓勵的角色。由於擔心若全面強制替換將會導致行政工作中斷，且各機關特性不同，目前便未考慮全面強制替換成自由軟體。不過雖然無法全面替換，在各推廣機關中仍在檔案格式上有其要求。然而，本研究則認為目前中央機關採取輔導與鼓勵的推廣方式是無法有效地成功地在政府機關中推廣自由軟體，成為導致宜蘭縣與花蓮縣政府目前成效不彰的原因之一。由於各推廣機關皆是採取微軟Office與Open Office並用的推廣方式，其理由為不讓行政機關中斷工作業務，但本研究卻認為若是Open Office在介面與功能上與微軟Office已相當地相似，應可在接受充足的教育訓練後便直接替換過去，而不是推廣了好幾年後仍舊是處於軟體並用的狀態，如此使用者是不可能改變使用習慣。也就是說中央機關在制定與推動相關推廣計畫時，應該採取主動積極的方式，讓人看到其有心推廣的決心，而非像目前此種被動敷衍的推廣過程，依照如此緩慢與不積極的推廣方式，無論是推廣多久，仍非常可能會是成效不彰的一種結果。
　　在研考會推廣自由軟體的部分，可分成以下三階段，從91年起開始推廣、93-96年公文系統建置、至97-98年線上學習，對於成效與結果，研考會僅表示雖然桌面端應用（如導入Open Office）跟過去相比已有相當程度的進步，實際上在成效上仍須加強，說明未來將會持續協助，但仍未說明是以何種評估方式來評估成效。從此可知，研考會或許明白其成效不佳，但仍未進行相關改進措施或是改變推廣方式。更何況我國推廣計畫從91年即開始推廣，而推廣至今僅有如此結果與成效。此說明了中央機關並無心於地方政府機關中推廣自由軟體，僅為按照計畫時程來進行推廣，並未去了解整個推廣過程中是否有問題需要改進，看起來似乎僅以是否有執行這項推廣計畫來作為目標達成，並無實際了解目前成效不彰的情形。由於受訪機關花蓮縣政府目前推廣的情形是將自由軟體崁入於公文系統當中，因而本研究便對於93-96年公文系統建置階段中，所建置出來的公文系統與後續相關問題有疑問。研考會表示於93-96年為開發公文套件階段，共有13個測試機關進行安裝，更表示歷年來除了宜蘭縣與花蓮縣之外，更有台東縣與屏東縣。其中96年即是與本研究受訪機關花蓮縣政府進行配合，整合公文系統。至於未來，仍是朝向公文系統方面進行改良，以及持續推廣至其他機關與單位。對此，本研究於進行研究前有詢問過幾個政府機關，如台東縣與屏東縣，其皆表示並無再進行任何後續推廣與使用，亦即僅剩伺服器端系統在使用Linux，桌面端的部分已無推廣與使用，除本研究無法將其納入研究外，本研究更認為研考會應負起部分機關無法持續推廣的責任。乃是因為研考會則表示其扮演輔導與協助的角色，但反觀過去申請推廣計畫的地方政府，目前僅剩下少數機關選擇持續推廣，會令人懷疑研考會當初所表示的輔導與協助為何會導致目前成效不彰的情況，甚至令本研究認為其所謂的輔導與協助僅止於審查與補助經費，其餘就留給地方政府自行發展，推廣成功與否似乎就與研考會無關。此外在公文系統部分，鑒於花蓮縣案子已結束，儘管使用者仍未接受自由軟體，公文系統仍能正常運作，理應已可成為導入的一個示範。但至今，仍遲遲未見全國政府機關統一導入自由軟體版本的公文系統，會令人不解當初示範的目的何在，甚至可說是浪費了幾年的推廣的試辦。若中央機關真有心要推廣自由軟體，理應在試辦機關達成一定程度的目標後，如系統能正常運作與銜接，便應可該開始探討是否哪裡有需改進，爾後便可將其導入全國的地方政府機關中。但反觀現在中央機關的計畫與作為，無法看出其是真正有心要在政府機關中推廣自由軟體。
　　在訪談過程中，有受訪機關表示案子結束後，由於經費上的問題而在後續持續推廣上有其困難之處，如教育訓練成本等。研考會則表示，對於各地方政府所提出的推廣計畫，其會針對推廣計畫考量其相關計畫可行性、機關首長推動企圖心及計畫是否具標竿示範作用等進行審查，若是符合則提供協助與輔導。而在經費補助的部份，是依各別計畫自由軟體推廣計畫的需求進行審查，再依據推廣機關在經費上籌措不易的程度，來決定補助分攤經費之額度，至於便無其他並無補助相關經費。未來推動方面，雖然仍朝向補導與協助各機關推廣自由軟體，但研考會仍表示建議推廣機關未來在經費上能有更好的運用。然而，對此本研究仍持與前面論述相同的觀點，即是中央機關若真正有心要將自由軟體推廣至地方政府中，則應主動協助地方，以及制定周延與有效的長期補助與推廣計畫，否則依照目前中央機關的計畫，從91年至今分成三個階段，三階段之間似乎連結不太起來，例如93至96年為示範應用期，理應來說地方示範機關示範完後應有檢討與開始導入的動作，但反觀計畫第三階段卻是97至98年的網路學習，網路學習部分早應從91年起推廣時就該同時進行，其不應該是選擇將其獨立至第三階段，而不選擇開始藉由示範機關的經驗，將自由軟體全面地導入我國政府機關之中，且示範機關於示範案子結束後便無任何補助與協助，彷彿是種不聞不問地讓地方示範機關自生自滅的感覺，此種推廣作法實在是令人不解。
3、 中央機關於推廣過程中之心態
　　對於有此種推廣成效，本研究認為是有必要分析一下中央政府在過程中之心態為何，此部分將透過新制度論來分析。在新制度論中，可分為三個派別，分別為社會學制度論、理性選擇制度論、與歷史制度論，其各自有不同的探討角度與關注焦點。而就本研究來說，由於主要關注在推廣自由軟體過程中縣政府之心態，因而焦點較著墨在個人在特定環境下進行選擇的部分，且縣政府推廣已有一段時間，更可從推廣過程中了解那些是造成目前成效不彰之主要環節。因此，本研究便會選擇從理性選擇制度論與歷史制度論的角度來分析在推廣過程中中央機關之心態為何。
　　從理性選擇制度論來看，由於其假定人是理性自利的，在面對各種選擇時，人們會在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基礎上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與行動。而整個歷史過程則是一個接著一個之制度的均衡狀態。因此由人是理性自利的基礎上出發，便可推導出整個推廣過程與結果是政客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對其有利之決定。自由軟體推動工作是由行政院從2002年開始進行，而將自由軟體應用政府機關則是從2003年開始至今，其中更歷經了游錫堃(2002-2005)、謝長廷(2005-2006)、蘇貞昌(2006-2007)、張俊雄(2007-2008)、與劉兆玄(2008-2009)五任行政院長。最初推動之動機，本研究認為其是對於行政院長本身有其政治利益存在，因當時時代背景中之自由軟體廠商屬於剛起步之階段，且國際上亦有此潮流，推動此項政策除了搭上政府電子化與樽節成本的背景外，更可討好與拉攏業界，若是成功推廣與導入的話，更可算是任內之良好政績，因而有此政策誕生。
　　然而，當地方政府機關推廣與應用的擔子下放至行政院研考會身上時，整個推廣過程並非當時所想之如此樂觀。整個推廣過程中，依據本研究與研考會承辦人員詢問與了解整個推廣計畫後，便可瞭解會有如此推廣成果並不意外。研考會隸屬於行政院底下，按照理性選擇理論中代理人理論的民主政治之授權鍊的觀念，行政院是受託於人民(廠商)，對人民負責，而研考會則是受託於行政院，對行政院負責。因而按照其官僚理性，勢必要遵守上級交代之命令來進行推廣計畫，但在決定進行推廣計畫後，該如何進行推廣計畫對於研考會則又是基於自我理性自利的另一種抉擇。就如代理人理論中所述的「逆向選擇」，政客授權於官僚，而官僚則有可能因專業上的優勢與握有分配決策資訊的權力而隱藏相關資訊，使得官僚做出對自身有利而對政客不利的逆向選擇。因此，就我國政府機關推廣自由軟體目前推廣成效不佳的結果來看，就或許透過此些理論能來瞭解目前成效不佳是如何形成的，最初行政院中的政客因考慮自身政治利益的極大化而籌畫了我國自由軟體推廣整體計畫，而後將政府機關自由軟體應用與推廣計畫交辦給研考會；研考會則是因官僚理性，必須承辦與處理行政院交辦計畫而開始著手進行地方政府機關自由軟體之推廣；但該如何在地方政府機關內推廣自由軟體則是取決於研考會本身利益的極大化，考慮到避免地方政府機關之反彈與兼顧確實執行行政院交辦推廣計畫，而擬定了非全國性且非強制定性之推廣方式，避免得罪上級與下級反彈，因而導致了推廣了這麼多年後還是如此的成效。
　　從歷史制度論來看，「路徑依賴」是歷史制度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其牽涉到個人行動背後之個人利益的考量，若一旦制度改變導致某一方的人們取得利益，則該方的人只得持續不斷地自我鞏固以強化現有制度才能確保自身利益的維持。並且儘管人們後來發現到最初選擇的方向是錯誤的，其仍不會輕易改變現有制度，人們會考量自身利益且在現有制度已投入大量資本，也就是沉澱成本，而選擇不做改變。將路徑依賴的概念套入推廣過程來分析中央機關之心態，便可發現最初行政院對於自由軟體推廣之重心並沒有放在推廣或替換政府機關內之軟體上，而是關注在產業發展上，推廣與應用至地方政府機關僅為總體計畫中之一項小計畫，且並無相關明確之推廣目標，僅交由研考會去處理與擬定推廣計畫，因而也間接看出中央機關在此部分並沒有太大之決心。此外，當此推廣計畫交給研考會去辦理，依據研考會給予本研究之回覆來看，研考會實際上亦並無相關決心要在地方政府機關中好好推動，如果真有心要推廣就不會採取一種非全國性與非強制性的推廣方式，如僅讓有意想推廣與應用之地方政府自行申請計畫、採取Open Office與微軟Office並用的柔性推廣方式、以及對於地方政府推廣並無持續的相關計畫資金補助等。因此，就路徑依賴的角度來看，最初即是行政院關注於產業發展而非政府機關之應用，而無心在地方政府推廣；當推廣計畫交辦給研考會，研考會則因考量自身理性與利益，接受上級委託辦理推廣計畫，但同樣無心於推廣而選擇了許多錯誤之推廣方式與計畫，進而影響地方政府自由軟體之推廣計畫，導致從最初2003年開始推廣至今，自由軟體的推廣在我國地方政府機關中仍是一種慘不忍睹的狀況。也就是說，我國的中央機關在推廣上心態的確是有問題，接並非真有心想將自由軟體推廣與應用至政府機關之中，因而除了地方政府推廣不力外，中央機關亦必須為目前這種成效不彰的結果負責。
　　綜上所述，無論是從理性選擇或是歷史制度的途徑，依據上述本文分析都可發現中央機關在我國政府機關自由軟體的推廣上是敷衍無心。但透過新制度論來分析時，本研究更發現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一個我國環境的結構性限制，即是我國目前環境是不適合自由軟體的推廣。其原因是因為從過去幾十年來我國政府機關由於路經依循與考慮沉澱成本的緣故，過程中不斷自我強化的路徑依循而導致了目前難以改變的使用習慣與制度。因而本研究才會發現我國政府機關自由軟體推廣是失敗的、為何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機關都是呈現敷衍的推廣態度、以及目前推廣多年還是採取微軟Office與Open Office並用策略原因，其原因就是難以改變的習慣與制度和考慮到過去已投入大量的沉澱成本，即是龐大的微軟軟體授權費。因此，此結構性限制導致自由軟體在我國是無法順利推廣，除非中央機關真的有心想辦法來改變現有狀況，雖然其不知會耗時多少年，但若中央真有心改變，其還是有可能改變的。
4、 創新擴散理論應用於政府機關之適用性
　　從本研究所得出各種失敗的實證結果中，卻發現上級政策規定此項因素主導了政策結果，且依據訪談資料，各受訪使用者皆表示在整個推廣過程中此項因素對其影響最大。本研究在重新檢視理論與實證資料後，便發現創新擴散理論與其他科技接受理論對於使用者接受創新物或新科技都是奠基於使用者自我選擇的意願上，即是使用者在過程中是會依據其所接觸之訊息來決定是否接受，而本研究對象是政府機關，政府機關的政策強制特性便與其有所衝突。也就是說，在政府機關中由於是上級規定而下級就必須執行接受的情形，機關使用者就是處於被強制的狀態下來接受自由軟體，其無法拒絕。
　　正因為如此，本研究就創新擴散理論的角度來檢視我國政府機關推廣自由軟體的情形，在使用者接受與相關影響因素提供上雖然都是失敗不足的，但卻不會影響政府機關推廣與導入自由軟體。簡單地說，就是政府機關的強制特性完全地影響了政策結果與成效，政府機關中之使用者在接觸創新物時，其意願是會受到上級規定所影響，所呈現的並非是使用者的自我意願，使用者才會表示上級政策規定是整個過程中最大的影響因素。因此，在政府機關強制特性的情況下，對於有探討分析使用者自我意願的創新擴散理論，或許其理論中之相關影響因素是有助於研究者辨別推廣機關是否有提供足夠之資源與支援等問題，但對於探討使用者接受與否的意願便可能較不適用於政府機關相關科技導入與推廣的政策上。
6、 結論與建議
1、 我國中央機關在過程中心態敷衍，並無心於自由軟體推廣
　　首先，本研究發現儘管行政院研考會表示其在地方政府推廣自由軟體的過程中是扮演輔導、鼓勵與協助的角色，但是實際上並未有長期且持續補助地方政府推廣自由軟體的相關計畫，實際情況是接受地方政府申請一兩年的推廣計畫，審查其經費籌措不易後，僅補助幾百萬的經費，後續地方政府於推廣上便無相關後續動作。由於如此因而有受訪機關表示在案子結案後，便苦無相關經費可以繼續進行推廣，僅能從縣政經費中挪一部分經費過來維持現狀。因此，中央機關更可主動地規畫一些推廣計畫要求地方政府合作，如此才是扮演輔導、鼓勵及協助的角色，而非一直固守被動的立場。
　　其次，本研究發現中央機關並未制訂一種全國性且強制性的自由軟體推廣計畫，其對於推廣機關在進行推廣時將會導致許多阻力的發生。在全國性推廣的部分，行政院研考會表示並無全國地方政府統一推廣的計畫，導致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在推廣過程中，經常會發生與其他未使用自由軟體的水平或垂直政府機關進行文件交流時，格式不相容或是無法開啟的窘境。因此，中央機關要求我國各地方政府藉由前人經驗來統一來進行推廣，甚至可透過此次激發各地方政府對於自由軟體的各種應用方式，爾後便可舉辦相關計畫與軟體展示供全國政府機關學習與參考，甚至是舉辦競賽等方式讓地方政府展示出該機關是如何將自由軟體與機關業務或系統進行整合。而在強制性推廣方面，本研究發現由於行政院研考會為了避免推廣機關行政業務的中斷，並未要求地方推廣機關於推廣時僅能使用推廣的自由軟體，即Open Office，因而間接導致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並未有強制替換使用Open Office的方式，兩推廣機關則是選擇採取Open Office與微軟Office並用的方式來進行推廣。透過此種並用的方式並無法有效地改變使用者的認知與習慣，且依據受訪使用者表示的確採取此種方式並不能改變其使用習慣，因而更能確定此種方式是不合適的。本研究認為，儘管我國環境結構性限制導致目前很難推廣，但就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的未來展望中，皆說明了考慮將機關內的環境替換成全自由軟體的願望。且難以改變的習慣與制度也是過去慢慢累積所產生的。中央若是真想推廣自由軟體，雖然可能會耗時很久，但從現在改變推廣策略讓使用者與機關本身慢慢去改變與塑造新習慣與制度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推廣機關應該體認到此點，在未來的日子中應該考慮取消並用策略，如此才有可能達到未來期望的目的。
　　最後，本研究發現行政院研考會對於地方政府推廣自由軟體並未有評估實際成效的評估機制。當初本研究於詢問行政院研考會是否有相關評估機制，儘管行政院研考會對於評估機制仍是未給予正面的回覆。且若有良好的成效評估機制，理應在宜蘭縣政府與花蓮縣政府推廣至一半時便透過可期中報告等方式來瞭解實際成效，瞭解各項理想指標與實際成效的差異，以便給予地方機關在推廣上的建議，如此的作法中央機關才能真正的稱為其扮演的是輔導、鼓勵與協助的角色。然而，實際情況看來並非如此，無論是中央機關或是地方機關對於使用者實際使用情形完全都不了解，皆認為其推廣成效良好，由此可看出計畫成效評估機制是非常糟糕的，甚至不免懷疑是否真的有相關指標或方式可供評估成效。因此本研究認為若是中央機關能擬定一個良好且有效的成效評估機制，分別在期中與期末進行探討，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便能及時瞭解推廣過程中那些部分有瑕疵，可即時擬定相關加強或補救措施來改善推廣成效，如此才能達成當初目的，且這樣的推廣計畫才有意義，否則會變成一種敷衍應付且浪費時間與金錢的計畫。
2、 自由軟體因我國現有之結構性限制，難以在我國政府機關中推廣
　　本研究從實證結果分析中發現，我國政府機關目前環境並不適合推廣自由軟體，因為有其結構性的限制阻礙著自由軟體的推廣，也就是我國政府機關與環境中難以改變的習慣與制度，導致了目前如此的推廣成效。本研究發現其結構性限制主要來自於過去經年累月所形成的習慣與制度，且更因過去以投入龐大的沉澱成本，如微軟軟體的授權費，甚至可以說是產生了組織惰性，而使得機關與使用者進入了不斷自我強化的路徑依循過程。而在不斷自我強化的過程下，一個創新物想要馬上進入這個機關且改變固有的習慣，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也因而解釋了為何本研究會得出如此的實證結果，且為何中央會有如此敷衍的態度。因此，我國政府機關若是無法想辦法改變現有的結構性限制，未來無論中央或是地方機關怎麼進行自由軟體的推廣，都是不可能成功推廣的，只能跟目前情形一樣，經過了這麼多年還是處於試辦的階段。
3、 因政府機關政策強制規定之特性，創新擴散理論較難適用於政府機關
　　本研究透過創新擴散理論來分析我國政府機關推廣自由軟體的過程，實證結果說明了推廣是失敗的。儘管創新擴散理論實際上的確點出了各推廣機關該做到而未做到的部分，但實證結果中使用者皆表示對其影響最大的因素為上級政策規定，此項結果讓本研究開始思考為何會有如此的結果產生，且創新擴散理論是否真的適用於政府機關這個領域。重新檢視創新擴散理論與政府機關其中的關係，本研究卻發現政府機關的政策強制特性與創新擴散理論會有所牴觸。創新擴散理論探討使用者的部分是奠基於使用者自我選擇的意願上，而政府機關中則是強調上級規定而下屬就必須執行接受，也就形成了自願與強制的分析衝突。因此，或許創新擴散理論中之相關影響因素是有助於研究者辨別推廣機關是否有提供足夠之資源與支援等問題，但對於探討使用者接受與否的意願便可能較不適用於政府機關相關科技導入與推廣的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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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ftware investment is as important as hardware construction for a nation’s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in a global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Enlightened by other nations’ experience, the Premier’s Office in Taiwan has established the “NICI Freeware Directive Commission” and “Program for Freeware Promotion” to oversee the activities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2002.  An ambitious project called “Mountain A-Li Sunrise” was launched in November 2002 to boost the acknowledgement of advantages of the Linux OS over MS Windows, and expected to nurture more programmers for Linux applications.


The paper observes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Mountain A-Li Sunrise Project and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ject under the control of central government by applying theories about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nd institutionalism.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project is almost at a halt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the National Science Commission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never intended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 all-heartedly because it was not high on the priority list; 
2. bureaucratic inertia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renders the project incapable of success; and 

3. lack of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nd evaluation plan had seriously stopped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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